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若干规定》流程图

因县委、县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增

加的项目，因政

策调整等因素取

消的项目由县发

改局统一报常务

会审定后予以增

加或取消。

项目计划经县政府常

务会议审定后印发实

施，经审定的年度计

划（储备项目除外）

必须严格执行，项目

业主不得擅自变更建

设规模、建设内容等。

项目主管部门择优选

取符合相关条件的项

目报县发改局，经县发

改局核定后进入全县

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

储备库。纳入储备库项

目，项目业主应加快推

动前期工作，县发改局

根据项目前期进展情

况，进行动态调整。

项目主管部门应于每

年四季度末向行业主

管部门报送下一年度

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

计划，行业主管部门

初审后报县发改局汇

总。

县发改局会同县

财政局、县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等部

门结合资金、土地

等要素匹配情况，

统筹编制年度计

划（初稿）。

县发改局根

据相关意见，

修改形成年

度计划（送审

稿）后报县政

府常务会会

议审定。

年度计划

（初稿）

征求项目

分管县领

导和县级

相关部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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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新上项目为已审定方案设计、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且当年可实现开工建设的项目。

2. 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遵循科学决策、高效、公开的原则，量入为出、综合平衡，坚持民主和科学的决策制度，实行

集体决策和依法决策。不得以个人签批、口头同意、会议或专题会议、议事协调机构会议等方式代替县委、县政府集体决策。


